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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与用地基本情况

该批次建设用地申请将集体农用地 2.8601公顷（耕地 2.8601

公顷，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转为建设用地，并征收为国有。以

上共计申请建设用地 2.8601 公顷，涉及我县张家川镇袁川村、

崔湾村、瓦泉村，共 1个镇 3个村和 0个国有单位，共 3宗地，

土地产权明晰，界址清楚，没有争议。

该批次用地符合城镇开发边界管控规则，不占用永久基本农

田，不位于各级自然保护区、水源保护地、风景名胜区、国家公

园等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不位于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

二、征收土地符合公共利益情况

我县认为该城市批次用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第 45条规定的公共利益情形。该项目用地符合 2021年张家

川县人民政府批准的《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O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张政发〔2021〕

37号，该项目名称见第 65、103 页），符合县卫生与健康局编

制的《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十四五”卫生健康及康养产业发展规

划》（项目名称见规划第 33），符合县住建局编制的《张家川

回族自治县新型城镇化十四五规划）》（项目名称见规划第 61、

62页），均位于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符合经依法批准的《张家

川回族自治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l-2035年）》确定的居住用

地和商业服务业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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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批次用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 45条规

定的第（五）项规定，属于成片开发建设，已纳入《张家川县

202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见第 3 页），因城镇

化推进及城市建设发展需要，确需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成片

开发建设符合自然资源部规定的标准，并且经核查，张家川县辖

区内不存在开发区等产业园区设立超过 l0 年、已建成城镇建设

用地面积占已批准征收土地面积比例低于 50%的情况。甘肃省人

民政府已批准《张家川县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调整方案（2022-2023

年）》（甘政自然资发〔2024〕510号）。

三、征地前期工作完成情况

我县已按规定对拟征收土地依法履行了征收土地前期程序。

（一）征收土地预公告

我县已按规定于 2025 年 2 月 10 日－2025 年 2 月 21 日（共

计 10个工作日）在拟征收土地所在地的乡（镇）和村、村民小

组通过村公示栏发布了拟征收土地预公告。公告内容包括征收土

地范围、征收目的、开展土地现状调查的安排等内容。

（二）土地现状调查

我县按规定完成了土地现状调查，已查明拟征收土地的位

置、权属、地类、面积，以及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地上附着物和

青苗等的权属、种类、数量等情况，填写了相关调查确认表，并

由所有权人、使用权人签字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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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我县按规定完成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张家川县卫生健康局

分别于 2022年 2月 8日和 2023年 12月 18日备案了土地征收社

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经评估风险等级为低风险，确定了 2个风

险点，分别为：征地补偿价格、征地政策、征地程序、补偿款发

放的风险和施工环境影响、交通影响、安全文明施工、周边居民

和商户影响、劳资纠纷的风险，拟采取“绿色”等级风险应对措施

和处置预案。

（四）征地补偿安置公告及听证

我县组织自然资源、财政、农业农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等部门拟定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并于 2025年 2月 28日—2025

年 3月 30日（共计 30日）在拟征收土地所在的乡（镇）和村、

村民小组通过村公示栏发布了征地补偿安置公告，公告内容包括

征收范围、土地现状、征收目的、补偿方式和标准、安置对象、

安置方式、社会保障，以及办理补偿登记的方式和期限、异议反

馈渠道等内容。按规定发放了《听证告知书》，在 5个工作日内

未收到相关村民及村民集体经济组织的听证申请，经相关村民集

体经济组织研究，向县自然资源局提供了放弃听证的复函，未召

开听证会。

（五）组织办理补偿登记

我县已按规定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规定期限内组织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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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所有权人、18 户使用权人办理了补偿登记。

（六）落实征地补偿安置和社会保障等相关费用

我县已采取足额预存方式按规定落实了征地补偿安置和社

会保障等相关费用。

（七）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

我县已按规定完成了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工作，已与涉及的

全部拟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签订了征地补偿安置协议。

申请用地涉及国有土地的：不涉及占用国有土地。

四、征地补偿安置情况

该批次用地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按照《甘肃省人民政府

关于公布全省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甘政发

〔2023〕55 号）等有关规定，拟定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共涉

及 1 个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片区，每亩补偿 6.3262 万元。地上附

着物和青苗按照《张家川县土地征收征用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

标准》执行。实际征收过程中遇到未列入补偿标准的地上附着物、

构筑物和农村村民住宅，由张家川县城乡更新服务中心委托第三

方评估机构负责评估补偿。农村村民住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八条和《天水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

实施办法》第七十八条等相关规定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安置。

该项目用地涉及安置人员 85 人，计划通过调整土地农业安

置 0 人、留地安置 0 人、社保安置 85 人，可以确保被征地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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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

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按照《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甘肃

省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甘政发

〔2025〕23 号）执行，被征地农民纳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社会

保障体系。

该项目不涉及征收农村村民住宅。

五、土地利用情况

依据国家产业政策目录和《自然资源要素支撑产业高质量发

展指导目录（2024 年本）》等规定，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

供地政策。

申报用地共 2.8601公顷，用途为商业服务业用地 2.6703 公

顷，保障性安居工程公共租赁住房用地 0.1898 公顷。以上用地

均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供地政策和土地使用标准等规定，用地批

准后，按国家相关政策及有关规定向具体建设项目及时提供土

地，防止产生新的批而未供土地。

该批次用地需缴纳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 26.7030万

元，我县承诺在批准用地后按有关规定及时足额缴纳。

综上，我县已依法完成征收土地前期工作,征地补偿安置符

合相关规定要求，申请用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律法

规和有关规定，我县对真实性、准确性负责。现申请农用地转用

和土地征收。土地征收后，我县不动产登记机构将依据征地批准






